资产管理人员岗位职责

一、分管资产的院/处级领导：
各单位对国有资产的管理实行单位负责人责任制，具体职责如下：
1.依据国家和学校国有资产管理的法规制度，保障国有资产安全、完整，提高国有资产的使用效益。
2.加强国有资产管理的宣传教育工作，树立国有资产“谁使用，谁负责”的全员管理思想。

二、院级/部门级资产管理员：
1.认真贯彻执行有关国有资产管理的法律、法规和制度，负责本单位国有资产的账、物管理，指导使用人员管好所用国有资产。
2.负责本单位国有资产领用、调拨、维修、报废处置手续的办理。
3.负责本单位的资产清查、盘点、登记、统计报告、处置、账务处理工作，对本单位使用的资产进行监督检查。
4.协助本单位负责人合理配置与调配本单位资产，提高利用率，避免资源浪费。
5.参与本单位新增资产(含课题购置)的到货验收工作，并积极督促本单位到货未验收工作。
6.本单位人员退休、校内外调动，资产管理员督促其进行国有资产移交，办理变动手续，并在调离通知单上签字；对国有资产移交不清的人员，不予办理相关手续。
7.负责本单位公有用房的申请、交回、盘点等工作，并及时在学校房产管理系统更新、维护本单位公有用房信息数据。

三、系级资产管理员：
1.协助院级/部门级资产管理员做好所在单位的资产管理工作。
2.协助本单位国有资产领用、调拨、维修、报废处置手续的办理。
3.协助本单位的资产清查、盘点、登记、统计报告、处置、账务处理工作，对本单位使用的资产进行监督检查。
4.参与本单位新增资产(含课题购置)的到货验收工作，并积极督促本单位到货未验收工作。
